关于转发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公布
“成都市首批教师及校（园）长
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评审结果和
开展第二批申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现将《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公布“成都市首批教师及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评审结果和开展第二批申报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高度重视，认真研读《成都市第二批教师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申报标准（试行）》、《成都市第二批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申报标准（试行》、《“成都市教师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管理办法》和《“成都市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管理办法》，对照条件，积极申报。有资格申报的学校为：1. 成都市首批教师及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2.双流区教师发展基地学校。申报截止时间为2018年1月31日。
特此通知
附件：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公布“成都市首批教师及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评审结果和开展第二批申报工作的通知
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
2018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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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6（发）

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公布
“成都市首批教师及校（园）长
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评审结果和
开展第二批申报工作的通知

成都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基层治理和社会事业局，各区（市）县教育局，直属（直管）学校（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提高成都市教师和校（园）长队伍素质，满足人民对成都优质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促进成都教育更加均衡、优质、充分发展，市教育局对成都市首批教师和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详见附件1。经研究，拟遴选“成都市第二批教师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110所及 “成都市第二批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 50所。请各区（市）县和直属(直管)学校（单位）按要求积极做好申报工作，申报标准、办法和名额等详见附件2至附件7。申报截止时间为2018年1月31日。
联系人及电话：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 王老师  86636783
网络填报技术指导   曹老师   13060015880
特此通知

附件：1.成都市首批教师及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儿
园）评估结果
2.成都市第二批教师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申报标
准（试行）
3.成都市第二批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
申报标准（试行）
4.“成都市教师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管理办法
5.“成都市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管
理办法
6.“成都市第二批教师及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
儿园）”申报名额分配
7.“成都市第二批教师及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
儿园）”申报流程
成都市教育局
2018年1月17日
附件1
成都市首批教师及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评估结果
	序号
	区（市）县
	类别
	学校
	评估结果

	1
	市直属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石室中学
	优秀

	2
	市直属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七中
	优秀

	3
	市直属
	教师发展基地校
	树德中学
	优秀

	4
	市直属
	教师发展基地校
	市特殊学校
	优秀

	5
	市直属
	教师发展基地校
	第五十二中学
	优秀

	6
	市直属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外国语学校
	优秀

	7
	市直属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
	优秀

	8
	市直属
	教师发展基地校
	北师大成都实验学校
	优秀

	9
	高新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高新区实验小学
	优秀

	10
	高新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中和中学
	优秀

	11
	高新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师范银都小学
	合格

	12
	高新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高新和平学校
	合格

	13
	高新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玉林中学
	合格

	14
	高新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芳草小学
	合格

	15
	高新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玉林中学附属小学
	合格

	16
	高新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中和职中
	合格

	17
	高新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高新实验中学
	合格

	18
	天府新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华阳中学
	优秀

	19
	锦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七中育才
	合格

	20
	锦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盐道街中学
	优秀

	21
	锦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优秀

	22
	锦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师附小
	优秀

	23
	锦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天涯石小学
	合格

	24
	锦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盐道街小学
	合格

	25
	锦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合格

	26
	青羊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实验小学
	优秀

	27
	青羊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树德协进中学
	优秀

	28
	青羊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
	合格

	29
	青羊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泡桐树小学
	合格

	30
	青羊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石室联中
	合格

	31
	金牛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石笋街小学校
	优秀

	32
	金牛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铁路中学校
	优秀

	33
	金牛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八中
	优秀

	34
	金牛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北站小学校
	优秀

	35
	金牛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茶店子小学校
	优秀

	36
	金牛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沙湾路小学校
	合格

	37
	金牛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金牛实验中学
	合格

	38
	金牛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锦西外国语实验小学
	合格

	39
	武侯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川大附中
	优秀

	40
	武侯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西北中学
	优秀

	41
	武侯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棕北小学
	合格

	42
	武侯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棕北中学
	合格

	43
	武侯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机投小学校
	合格

	44
	武侯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合格

	45
	成华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双林小学
	合格

	46
	成华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华小学
	优秀

	47
	成华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石室中学初中学校
	合格

	48
	成华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华实验小学
	合格

	49
	成华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蜀兴职中
	合格

	50
	成华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列五中学
	合格

	51
	龙泉驿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龙泉一中
	优秀

	52
	龙泉驿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优秀

	53
	龙泉驿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龙泉七中
	优秀

	54
	龙泉驿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龙泉驿区第九中学
	合格

	55
	青白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中学
	优秀

	56
	青白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青白江区实验小学
	合格

	57
	青白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小学
	合格

	58
	青白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青白江区祥福中学
	合格

	59
	新都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谕亭小学
	合格

	60
	新都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一中实验校
	合格

	61
	新都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繁江小学
	合格

	62
	新都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繁江中学
	合格

	63
	温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温江中学 
	优秀

	64
	温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东大街一小
	合格

	65
	温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东大街二小
	合格

	66
	温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温江二中
	合格

	67
	双流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双流县中学
	优秀

	68
	双流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双流中学实验学校
	优秀

	69
	双流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双流实验小学
	优秀

	70
	双流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双流县东升小学
	优秀

	71
	都江堰市
	教师发展基地校
	四川省都江堰中学
	优秀

	72
	都江堰市
	教师发展基地校
	都江堰市北街小学
	合格

	73
	都江堰市
	教师发展基地校
	塔子坝中学
	合格

	74
	彭州市
	教师发展基地校
	四川省彭州中学
	合格

	75
	彭州市
	教师发展基地校
	彭州市实验小学
	合格

	76
	彭州市
	教师发展基地校
	彭州市濛阳中学
	合格

	77
	邛崃市
	教师发展基地校
	邛崃市南街小学校
	合格

	78
	邛崃市
	教师发展基地校
	邛崃一中
	合格

	79
	邛崃市
	教师发展基地校
	邛崃市文昌中学
	合格

	80
	崇州市
	教师发展基地校
	崇庆中学
	合格

	81
	崇州市
	教师发展基地校
	崇州市蜀南小学
	合格

	82
	崇州市
	教师发展基地校
	树德怀远中学
	合格

	83
	郫都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郫县一中
	优秀

	84
	郫都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郫县犀浦实验学校
	合格

	85
	郫都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郫县实验学校
	合格

	86
	郫都区
	教师发展基地校
	郫筒一小
	合格

	87
	金堂县
	教师发展基地校
	金堂中学
	优秀

	88
	金堂县
	教师发展基地校
	金堂外国语实验学校
	合格

	89
	金堂县
	教师发展基地校
	金堂实验小学
	合格

	90
	新津县
	教师发展基地校
	新津中学
	优秀

	91
	新津县
	教师发展基地校
	新津一小
	合格

	92
	新津县
	教师发展基地校
	新津县华润初中
	合格

	93
	大邑县
	教师发展基地校
	成都市大邑中学
	优秀

	94
	大邑县
	教师发展基地校
	大邑县南街小学
	合格

	95
	蒲江县
	教师发展基地校
	蒲江中学
	优秀

	96
	蒲江县
	教师发展基地校
	蒲江中学实验学校
	合格

	97
	蒲江县
	教师发展基地校
	蒲江县实验外国语小学
	合格

	98
	金牛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金牛区机关第三幼儿园
	优秀

	99
	金牛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金牛区机关第二幼儿园
	优秀

	100
	温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温江实验幼儿园
	优秀

	101
	金牛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成都市第十六幼儿园
	优秀

	102
	青羊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四川省直属机关西马棚幼儿园
	合格

	103
	青羊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成都市第六幼儿园
	优秀

	104
	蒲江县
	教师发展基地园
	蒲江县北街幼儿园
	优秀

	105
	锦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成都市第三幼儿园东升分园
	优秀

	106
	锦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四川省直属机关东府幼儿园
	优秀

	107
	成华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成都市第十三幼儿园
	优秀

	108
	金堂县
	教师发展基地园
	金堂县赵镇第一幼儿园
	合格

	109
	双流县
	教师发展基地园
	双流县实验幼儿园
	合格

	110
	郫县
	教师发展基地园
	郫县示范幼儿园
	合格

	111
	新津县
	教师发展基地园
	新津县幼儿园
	合格

	112
	温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温江惠民双语幼儿园
	合格

	113
	武侯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成都空军直属机关幼儿园
	合格

	114
	龙泉驿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成都市滨河幼儿园
	合格

	115
	邛崃市
	教师发展基地园
	邛崃市机关幼儿园
	合格

	116
	青羊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成都市青羊区天府幼儿园
	合格

	117
	武侯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四川大学第一幼儿园
	合格

	118
	崇州市
	教师发展基地园
	崇州市绿色实验幼儿园
	合格

	119
	成华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成都市第十二幼儿园
	合格

	120
	新都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新都区机关幼儿园
	合格

	121
	双流县
	教师发展基地园
	双流县机关幼儿园
	合格

	122
	彭州市
	教师发展基地园
	彭州市南街幼儿园
	合格

	123
	青白江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青白江区巨人树幼儿园
	合格

	124
	大邑县
	教师发展基地园
	大邑县南街幼儿园
	合格

	125
	都江堰市
	教师发展基地园
	都江堰市幼儿园
	合格

	126
	武侯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成都市第十幼儿园
	合格

	127
	高新区
	教师发展基地园
	高新区和美幼儿园
	合格

	128
	成华区
	园长基地
	成都市第十四幼儿园
	合格

	129
	金牛区
	园长基地
	成都市金牛区第四幼儿园
	优秀

	130
	锦江区
	园长基地
	成都市第三幼儿园
	优秀

	131
	蒲江县
	园长基地
	蒲江县南街幼儿园
	优秀

	132
	青羊区
	园长基地
	成都市第五幼儿园
	优秀

	133
	天府新区
	园长基地
	双流县华阳幼儿园
	优秀

	134
	温江区
	园长基地
	温江区柳城幼儿园
	优秀

	135
	武侯区
	园长基地
	四川省直属机关婴儿园
	优秀

	136
	新都区
	园长基地
	新都区第一幼儿园
	合格

	137
	新津县
	园长基地
	华润五津幼儿园
	合格


附件2
成都市第二批教师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申报标准
（试行）

为了切实发挥我市教师发展基地校的作用，有效促进我市教师培训工作的开展，提升教师的素质。根据成都市教师发展基地校的定位和有关文件精神，现将成都市教师发展基地校申报标准规定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基础条件
1．管理规范有序，在教育教学、学校管理等方面改革创新，业绩突出，形成了业内公认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在全市或区域内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2．有优势学科或研究项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科团队或研究团队，能有效督导教学，进行课题研究，完成课例报告，撰写教育科研论文。
3．有学习反思型教师研究团队，如名优教师工作室、青年教师沙龙、学科教研组、课题组等，定期开展教研培训活动。
4．建立了教师专业发展成长档案，包括其业务进修、帮扶教学、指导教师、发表论著、进行日常教研活动等。
二、发展机制
1．针对本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水平和学校的发展实际，制订了学校教师专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体现出教师专业发展的针对性、情境性和长效性。 
2．建立了教师专业发展工作规章制度，包括教师专业成长评估方案、教研活动评估方案、考核评价奖励制度及专门针对参培教师的管理制度等，构建“专业测评——需求激发——学习行动——评价交流——总结提升”的发展路径，形成了促进教师学习与研究的机制。
3．有较为完善的校本研修课程方案，能有效促进教师进行课例研修、主题教研、小专题（微型课题）研究、教育新理论新技术新标准的学习、课题研究、教育案例故事反思论文撰写。
三、培训能力
1．拥有优良的教师培训师资团队，包括具有引领、培训引力的学科名优教师、教师发展导师、名优教师工作室（坊）。
2．具有校本培训教材研发力，能开发有学校或学科特色的培训课程。
3．搭建了具有交流、成果展示、信息共享等功能的网络平台。
4．在区域校际间有交流与合作伙伴，形成了长效的交流机制，在教师发展上具有较强的引领、辐射能力。
四、保障条件
1.校长是校本研修第一责任人。
2．学校有完善的保障制度，能保障教师有时间和精力投入教学研究和学习，不断提高专业素养。
3．有现代化教育设施设备，具有相应的培训资源，具备良好的培训能力和条件。
4．有教师专业发展工作的专项经费，并保证其投入使用。
5．学校有长期稳定的教师专业发展专家库，为研修活动提供专业支持。


附件3
成都市第二批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
申报标准
（试行）

为了切实发挥我市校（园）长发展基地的作用，有效促进我市教师培训工作的开展，提升教师的素质。根据成都市校（园）长发展基地的定位和有关文件精神，现将成都市校（园）长发展基地申报标准规定如下，请遵照执行。
[bookmark: _Hlk499981497]一、基础条件
1．学校管理规范有序，在教育教学、学校管理等方面改革创新，业绩突出，形成了业内公认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在全市或区域内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2．领导班子遵纪守法，团结敬业，干部队伍整体素质高，专业特长鲜明，师生反映好。
3．校（园）长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依法规范治校（园）办学，曾获“特级校长”或其他市级以上综合性表彰，或为省内外知名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专家，或为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等。
二、培训能力
1．具有校（园）长培训教材研发力，能开发有学校或学科特色的培训课程。
2．搭建了具有交流、成果展示、信息共享等功能的网络平台。
3．在区域校际间有交流与合作伙伴，形成了长效的交流机制，在校（园）长发展上具有较强的引领、辐射能力。
三、保障条件
拥有优良的干部培训师资团队和现代化教育设施设备，校园环境优美，具有相应的培训资源，具备良好的培训能力和条件。



附件4
成都市教师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管理办法

为贯彻十九大精神，持续推进教育优质均衡，整合校本研修资源、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高教师培训的实效性，构建“以校为本  研训一体”的校本研修新格局，充分发挥成都教师发展基地校在我市教师培训培养中的作用，提升成都教育质量核心竞争力，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工作任务
（一）开展校本研修活动，促进学校教师发展。依据学校特色和资源，制订教师发展规划，开发理念先进、切合教育教学实际的校本研修课程资源及培训资源，每年开展36个学时的校本研修活动。
（二）开放校本研修资源，提供跟岗研修基地。为国培计划、省教师培训以及成都市骨干教师、未来名师、乡村教师、薄弱学科教师等跟岗研修提供培训课程，促使参培教师在实地研修中活化理论知识，提升专业水平。
（三）建设校际学习共同体，发挥引领辐射作用。为集团学校、区域发展联盟学校、对口帮扶学校、片区教研科研联盟（联组）等形式的帮扶合作伙伴学校的教师提供培训课程，培训人数不少于本校教师数。积极承担市级教师培训课程菜单任务。
（四）提炼校本研修经验，丰富成都教师教育成果。积极参加各类校本研修和教师发展基地学校（园）的交流会，每年提交校本研修工作案例和论文，丰富成都市教师校本研修成果。
二、权利待遇
（一）经申报评审通过的教师发展基地校，市教育局将予以挂牌。
（二）凡参加教师发展基地校（园）组织、开设的有系统、有计划、有主题的校本研修活动，每年可记规范性培训36学时。
（三）教师发展基地校（园）可直接参加由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课程超市菜单征集活动。
（四）参加市级组织的教师发展研讨会，选派人员参加教师教育培训者专题培训。
三、基地校（园）的评审与管理
（一）遴选评审。各学校申报后，市教育局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遴选评审分为两轮。第一轮由专家在网上进行材料评审，第二轮采用答辩的方式进行评审（上一轮基地校评审为优秀的学校免试，自动入围本轮）。
（二）日常管理。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负责成都市教师发展基地校的具体指导和日常管理服务。
（三）考核评估。每年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将组织专家依据评估标准对基地校工作进行评估，并按优、合格、不合格定等。市教育局按照管理权限，对不合格教师发展基地校资格予以摘牌。成都市教师发展基地校实行动态管理。经评审认定的基地校有效期三年，期满后需由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并经复评认定。


附件5
成都市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管理办法

为贯彻十九大精神，持续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加强对全市校（园）长培训基地的管理，确保规范有序运行，整合校（园）长研修资源，充分发挥校（园）长发展基地在我市校（园）长培训培养中的作用，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工作任务
（一）接受并承担省、市教育主管部门下达的各级各类校（园）长培训任务和项目，并根据培训项目设计实施方案，方案应包括培训目标、培训专题、培训师资、培训形式及内容、过程管理和评估检查、经费预算等。
（二）经市教育局统一安排，各基地学校每年要面向全市相关学校承办专题讲座，介绍在学校管理、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特色做法及有关改革创新成果。
（三）接受部分中小学、幼儿园领导班子成员及后备干部一定时限的挂职锻炼、跟岗见习等实践培训任务。制定具体实践指导方案，安排相关岗位、导师，明确培训的方式、要求，培训结束时进行考核并作出书面鉴定，之后对其进行一定时限的跟踪指导。
（四）为培训对象提供必要的培训条件以及相应的办公、学习等条件（对于本条第（三）项人员），根据需要做好必要的食宿安排等方面保障服务。
（五）完成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赋予的其他相关任务。
二、权利待遇
（一）经申报评审通过的校（园）长发展基地，市教育局将予以挂牌。
（二）参加市级组织校（园）长发展研讨会。
（三）选派人员参加校（园）长教育培训者专题培训。
三、基地校（园）的评审与管理
（一）遴选评审。各学校申报后，市教育局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遴选评审分为两轮。第一轮由专家在网上进行材料评审，第二轮采用答辩的方式进行评审（上一轮基地校（园）评审为优秀的学校免试，自动入围本轮）。
（二）日常管理。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负责成都市校（园）长发展基地的具体指导和日常管理服务。
（三）考核评估。每年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将组织专家依据评估标准对校（园）长发展基地工作进行评估，并按优、合格、不合格定等。市教育局按照管理权限，对不合格教校（园）长发展基地资格予以摘牌。成都市校（园）长发展基地实行动态管理。经评审认定的校（园）长发展基地有效期三年，期满后需由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并经复评认定。

附件6
“成都市第二批教师和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申报名额分配
	序号
	区（市）县
	教师发展基地校名额
	校（园）长发展基地校名额

	1
	天府新区
	4
	2

	2
	高新区
	6
	3

	3
	锦江区
	6
	3

	4
	青羊区
	6
	3

	5
	金牛区
	6
	3

	6
	武侯区
	6
	3

	7
	成华区
	6
	3

	8
	龙泉驿区
	5
	2

	9
	青白江区
	5
	2

	10
	新都区
	5
	2

	11
	温江区
	5
	2

	12
	双流区
	5
	2

	13
	郫都区
	5
	2

	14
	简阳市
	4
	2

	15
	都江堰市
	4
	2

	16
	彭州市
	4
	2

	17
	邛崃市
	4
	2

	18
	崇州市
	4
	2

	19
	金堂县
	4
	2

	20
	新津县
	4
	2

	21
	大邑县
	4
	2

	22
	蒲江县
	4
	2

	备注
	直属(直管)学校（单位）请积极申报




附件7
“成都市第二批教师和校（园）长发展基地学校（幼儿园）”申报流程

以学校为单位，由学校管理员登陆http://www.cdjxjy.com成都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进行申报。
具体申报流程如下。
每个学校由学校的继续教网管理登记继续教育网进行申报，登陆后单击“基地校申报系统”>“基地校申报”进入基地校申报页面，如图1所示。单击页面上方“申报成都市基地校”[image: ]按钮，进入基地校申报页面，将学校的申报资料填写并上传证明材料保存后。在勾选该申报后单击“提交申报”[image: ]按钮，在该页面上传学校盖章的证明后上报区级审核，如图2所示。
[image: ]
图1-校管理员申报菜单位置
[image: ]
图2-上传学校盖章图片
区级管理员收到区内的学校上报后，会显示在区管理员后台的页面，区级管理员给每个上报学校打分，如图4所示。最后区管理员可根据区县情况确定最终上报学校名单。（注：每个区有上报的名额限制，请最终确定好名额后才上报。）
[image: ]
图3-区管理员审核菜单位置
[image: ]
图4-区级评审

校管理员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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